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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17-2024-0002

绍 兴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绍 兴 市 司 法 局

绍市交发〔2024〕41 号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 绍兴市司法局
关于在全市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行政执法“三书
同达”及试行行政异议和经济影响评估工作的

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、司法局：

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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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省委依

法治省办《涉企法治服务增值化改革工作方案》相关要求，决定

在全市交通运输领域推行实施“三书同达”制度，并试行行政异

议和经济影响评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要积极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

转变执法理念，在向违法经营主体制发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时，

同步送达《行政合规建议书》《信用修复告知书》，强化市场主

体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，提升市场主体诚信经营意识。同时，要

会同司法行政部门探索试行行政异议和经济影响评估机制，逐步

实现行政执法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规范制发合规建议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

则，针对违法经营主体的具体违法行为与涉法风险，采取政策辅

导、行政建议、规劝提醒、走访约谈等方式，提供合规建议意见，

引导违法经营主体建立合规管理制度。

交通运输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时，应向违法经营主体制发《行

政合规建议书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明确合规指导意见。《行政合

规建议书》应根据违法经营主体服务范围、管理内容和需求分类

制定，内容要紧扣违法经营主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点、热

点、难点和普遍性问题，为其提供改正建议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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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主动告知信用修复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主动告知违法经营主体行

政处罚信息公示网站、失信行为类型、公示期、修复流程等内容。

对经评估认定经济影响较大的违法经营主体，定向提供增值化信

用修复帮扶服务。

交通运输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时，应对违法经营主体制发《信

用修复告知书》（详见附件 2），根据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

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告知信用修复事项的办理

流程和申请材料，并提供相关文书模板等，帮助因行政处罚失信

的违法经营主体及时消除失信记录，推动从“市场主体自发申请

修复”向“主动告知和协助修复”转变，营造诚实守信的法治化

营商环境。

（三）试行行政异议机制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试点推行

行政异议机制，主动告知行政异议申请方式，并依法提供法律服

务。

当事人对交通运输部门当场作出或者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

备记录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通过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的交通运输部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，或者向作出处罚决

定的交通运输部门提出行政异议。交通运输部门在收到行政复议

申请或者行政异议后五日内，应当对所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、合



－ 4 －

理性进行全面审查；经审查认为需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应当

书面告知当事人请求及理由不成立；认为理由成立的，应遵循法

定程序采取撤销、补正、变更原行政行为、确认违法等方式进行

自我纠正。

当事人通过交通运输部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认为需

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交通运输部门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

之日起五日内转送行政复议机关。

有条件的地区，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会同交通运输部门设立法

律服务站、服务点，为当事人提供与行政异议相关的法律咨询、

帮扶等服务。

（四）探索实施经济影响评估机制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探索实施

涉案主体经济影响评估机制，对作出罚款数额较大的行政处罚（其

中个人罚款 1万元以上，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 10万元以上），经

涉案主体申请应当对涉案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

分析、评估并作出有效防范和处置。对履行罚款足以导致涉案主

体生产经营者经济困难的，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，可采

取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等方式，尽可能降低行政执法活动对涉

案主体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。同时，注重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

范、行政指导等非强制行政手段加强对涉案主体的合规经营指导。

交通运输部门在申请法院行政强制执行时，对强制执行足以

导致涉案主体经济困难的，经评估论证，可以与该当事人达成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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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协议，约定分阶段履行；当事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的，可以减

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、

市交通执法队要充分认识开展“三书同达”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

性，务必高度重视，压紧压实责任，会同属地司法行政部门，确

保推进“三书同达”工作落实落细。有条件的区、县（市）可以

试点实施行政异议和经济影响评估机制，细化具体规则，以增值

式服务举措和枫桥式执法理念，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输领域营商环

境。

（二）健全机制，强化指导。市交通执法队要负责牵头建立

健全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，制定相关制度、方案，针

对交通运输违法行为提出切实有效的合规建议，探索制定类型化

行政合规建议模板，指导和推动实施全市交通运输执法“三书同

达”工作及行政异议、经济影响评估试点。

（三）挖掘典型，营造氛围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部门、

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加大合规普法宣传，通过多种途

径及时总结宣传“三书同达”制度及行政异议、经济影响评估试

点的典型经验和案例，为交通运输市场主体合规经营、高质量发

展提供法治保障，营造氛围。各地于 7月 15日前将相关工作情况、

试点成效和典型案例报送至绍兴市交通运输局、绍兴市司法局。

联系人：市交通运输局徐秋玲，电话：85332192；市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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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宗宇，电话：85337201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7月 7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绍兴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合规建议书（示例）

2.绍兴市交通运输局信用修复告知书

3.交通领域信用修复条件及材料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 绍兴市司法局

2024年 6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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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合规建议书（示例）

当事人：

我局于 20××年××月××日对你（单位）作出送达了绍×

×罚〔20××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对你（单位）的违法

超限运输行为作出行政处罚。为避免再次发生违法行为，特向你

单位提出如下行政合规建议：

一、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违反了《浙江省公路条例》第三十

四条第一款、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一款

之规定，请你（单位）负责人加强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学

习，避免因对法律法规规章认识不到位而受到行政处罚。

二、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《浙江省公路条例》、

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法律法规规章：

（一）通过公路进行货物运输的车辆，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

起不得超过 4米；车货总宽度不得超过 2.55 米；车货总长度不得

超过 18.1 米。

（二）通过公路进行货物运输的车辆，二轴货车，车货总质

量不得超过 18000 千克；三轴货车，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 25000

千克；三轴汽车列车，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 27000 千克；四轴货

车，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 31000 千克；四轴汽车列车，车货总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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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不得超过 36000 千克； 五轴汽车列车，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

43000 千克；六轴及六轴以上汽车列车，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

49000 千克,其中牵引车驱动轴为单轴的，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

46000千克。

（三）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大件运输车辆，应当依法办理有

关许可手续，采取有效措施后，按照指定的时间、路线、速度行

驶公路。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行驶公路。

为保障公路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同时积极营造良好的

营商环境，期望我们共同努力，加强沟通，一起做好公路超限治

理工作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（盖章）

××年××月×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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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信用修复告知书

当事人：

我局于 20××年××月××日对你（单位）作出送达了绍×

×罚〔20××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

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等文件

规定，该行政处罚信息将在信用中国、信用中国（浙江绍兴）网

站进行公示。

根据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规定，行政处罚信息将上传信用中国、信用浙江（浙江绍兴）网

站进行公示后，满足修复条件的，可登录“信用中国”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、“信用浙江”

ht t p s : / / c r e d i t . z j . g o v . c n /网站申请在线修复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（盖章）

××年××月×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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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交通领域信用修复条件及材料

一、信用修复条件

（一）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,纠正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满足披露时限要求。行政处罚信息最短披露期为三个

月,行政处罚信息的披露期限起点以行政处罚作出时间为准。

（三）公开作出信用承诺。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

有效，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。

二、“信用中国”修复需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业务办理授权委托

书》或者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》;

（二）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申请表》或相关责

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,如缴交罚款的收据、相关整改证明材料

等；

（三）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承诺书》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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